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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 - 投票表決結果 

 

 

此提述國泰航空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零二二年十一月十七日的公告及

於二零二二年十一月三十日的股東通函 （「通函」）。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

大會主席要求就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的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提呈的所

有決議案（「決議案」）進行投票表決。 

 

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太古股份有限公司（「太古公司」）持有本公司約百分

之四十五股權，並為港機工程的唯一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太古公司及其

聯繫人須放棄並已放棄就有關框架協議、協議期限及交易（包括年度上限）的

普通決議案投票。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任何有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的股東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0 條所載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亦並無

任何股東於通函中表明擬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表決反對或放棄表決

權的意向。 

  

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合共 6,437,200,203 股普通股，其中共

2,896,753,089 股普通股由太古公司持有及共 3,540,447,114 股普通股由獨立股東

持有。因此： 

 

(i) 賦權股東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就會上提呈有關框架協議、協議期限、交易

及年度上限的普通決議案投票的普通股股份總數為 3,540,447,114 股普通股

（佔股東特別大會當日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約百分之五十五）；及 

 

(ii) 賦權股東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就會上提呈的特別決議案投票的普通股股份

總數為 6,437,200,203 股普通股（即股東特別大會當日的所有已發行普通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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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由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監票人。以下為股

東特別大會上有關各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批准框架協議、協議期限、交易及年度上限。 2,870,832,502 

(100%) 
1,390,70 

(0%) 

由於（親身或由獲授權委任代表）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有權投票的獨立股東對此

決議案所投的贊成票超過 50%，此決議案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特別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批准對本公司章程細則的修訂。 5,477,910,291 

(100%) 
1,390,70 

(0%) 

由於（親身或由獲授權委任代表）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有權投票的股東對此決議

案所投的贊成票超過 75%，此決議案正式通過為特別決議案。 

 

 

* 每項決議案的全文載於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的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中。 

 

除白德利、陳智思、林紹波、馬崇賢、孫玉權、施銘倫、施維新及肖烽外，本公

司所有董事均親身或透過電子途徑出席股東特別大會。 

 

於本公告所載日期，本公司的在任董事如下： 

 

常務董事：   賀以禮（主席）、韓兆傑、林紹波、沈碧嘉、鄧健榮； 

非常務董事： 白德利、馬崇賢、孫玉權、施銘倫、施維新、肖烽、張卓平； 

獨立非常務董事： 陳智思、夏理遜、馬焜圖及董立均。 

 

 

承董事局命 

CATHAY PACIFIC AIRWAYS LIMITED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黎穎懿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